
（2022）宁0121民初4918号

孙燕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孙燕阳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令：一、被告孙燕阳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偿还借
款本金 68000元及算至 2022年 4月 19日的利息（含罚息）23392.85元，
其后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11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孙燕阳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2号

李泽智、张学红：

本院受理陶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起诉：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5300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
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西郊法庭1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879号

宁夏砼源砼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强与被告宁夏砼源砼业有限公司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48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夏砼源砼业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马强劳务费 12130.6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元、公告费600元，
两项合计 704元，由被告宁夏砼源砼业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刘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81民初 50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刘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消费余额5900元，支付利息1515.01元，合
计 7415.01元；以 5900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
付2022年8月1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
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650元，由被
告刘琴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孔吉元：

本院受理原告范建筑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宁
0502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孔
吉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范
建筑返还借款10000元，并自2022年6月30
日起按同期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LPR）支
付逾期利息至上述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赵虎山、赵巧霞：

本院受理上诉人冯美与被上诉人赵虎山、
赵巧霞、胡芳、周晓艳、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
院（2022）宁 03民终 9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一、撤销盐池县人民法院（2021）宁 0323民
初 262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盐池县人民
法院重审。上诉人冯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939元，依法予以退回。上诉人冯美交纳的二
审公告费 600元，待一审法院重新作出判决时
由确认承担责任的当事人负担。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第七法庭领
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74号

高军：

本院受理原告任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被告立即偿还原告
借款 4000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
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申诉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2023）宁 0381民初 174号民事裁定
书（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11号

王俊：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
口区支行诉被告王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3）宁
0202 民初 111号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与 2020年 4月 29日签订的
《个人额度借款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7万
元，截至 2023年 1月 2日利息 3469.82元，合计 173469.82元；2023年 1
月 2日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 8.7945%的标准支付至全部借款还清为
止；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
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623号

周世奇：

本院受理原告刘晓曦与被告周世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81民初 26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世奇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晓曦借款本金 56000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以 43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 3月 20日起按年利率 3.7%计
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04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周世奇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大坝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李志明：

本院受理原告周玉珍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周玉珍诉讼请求：一、判令李志明向周玉珍偿付欠
付房租 6800元、采暖费 2514元、物业费 800元，共计
10114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志明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人民法
院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
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2023）宁
0105民初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本案转为普
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点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张永康：

本院受理原告马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马静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
张永康偿还借款20万元，并按照约定年利率0.12%支付利息（自2020年4月
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等由张永康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流程
信息公开告知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
知、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2023）宁0105民初126号民事裁
定书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刘晓猛：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被告刘晓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43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晓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
日内向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支付租金53817.36元、留购价1元、违约金11122.06元；并以
53817.36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的标准支付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自2021年3月16日至
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违约金；二、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对被告刘晓猛名下宁AG317U号
（车架号为LSGJA52H9FS068266）的车辆享有抵押权，并对该车辆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刘晓猛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闽宁法庭领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晓东、马菊花、马学林、李奴旦：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0122民初4670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被告马晓东、马菊花偿还借款本金
35165.73元，利息9729.74元，罚息2628.97元，复利1002.92元，共计48527.36元（计算日期自2019年12月21日
至2022年6月28日）；2.被告马晓东、马菊花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2年6月29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
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3.被告马学林、李奴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
被告承担。】、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
业园区法庭三号审判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你
们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周伟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樊翔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机械租赁费
100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
地址，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
件申诉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354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一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何宗勇、尹建明、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军泰建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朱世全与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工程款 141700元；2.依法判令三被告
共同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 28036.61元（暂计算至 2022年 7月 20日），并
请求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所
有工程款实际付款之日止；3.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鉴定费 1000
元；4.本案诉讼费用等由三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我院交通法庭巡回法庭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苏月宏：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伟与苏月宏合同、准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欠款180722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交通法庭巡回法
庭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执恢6号

宁夏饮马湖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南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陈玉、徐月霞、陈宏敏、陈宏伟、余奇凯、

王寿苗：

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饮马湖饲料
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南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陈玉、徐月霞、陈宏敏、陈宏伟、余奇凯、王寿苗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廉政监督卡、限制高消
费令、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执行决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风险提示、传票等
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达。你们公司应在本公告期满次日，来我院司法辅
助办公室选取评估机构，公告期满30日来我院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并在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之后5
日内有权提出书面异议。异议期限届满之日来我院领取拍卖通知书。以上确定的日期逾期不到我院
办理，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相关财产。（以上日期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46号

李晓峰（化名李冠达）：

本院受理原告郭文静与被告李晓峰（化名李冠达）、
王融（王祉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
被告退还 218000元已付房款；2.被告给付原告占有房款
期间的利息（以218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自 2021年 10月 11日起，暂计至 2022年 9
月27日共7646.67元）；3.被告支付合同违约金132000元；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2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二楼4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
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许昌利、王伟香：

原告张文斌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6844号民事判决，判令：一、
被告许昌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
内偿还原告张文斌借款 14300元，并按
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上述14300元
借款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张
文斌对被告王伟香的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938号

惟壹（宁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力刻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惟壹（宁夏）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99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宁夏力
刻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惟壹（宁夏）体育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的《承包合同》于2022年1月23日解除；二、被
告惟壹（宁夏）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力刻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包费
134500 元，违约金 84000 元、水费 23750.70 元、电费
1754.79元。三、驳回原告宁夏力刻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的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06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11543号

梁雪雪：

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执行人梁雪雪公证债权
文书一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安公证处作出的（2022）宁银国安证字第
7160号公证债权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裁定评
估 、拍 卖 被 执 行 人 梁 雪 雪 名 下 车 牌 号 为 宁 A0265V 号（车 架 号 ：2FM⁃
DK3K91EBA70018）车辆以清偿债务。因你拒绝到庭，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执11543号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廉洁监督卡，同时通知你们
于2023年03月06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一楼
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将由申请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单方面选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4月 6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一楼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逾期未领取即视为
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 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逾期未提异议即视为无异议。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房
产进行公开网络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859号

宁夏千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全鑫速变速箱
修理店与被告宁夏千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退回
智能环保容器押金3000元整；2.判令被告应付该
容器在我店放置的管理及在我店占地造成损失补
偿费；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示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青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宁夏示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被告宁夏示申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给原告工程款550000元人民币；3.被
告上海交通大学先进技术产业研究院对上述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名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固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任磊诉你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要求：1.请求依法解除兴庆区人民法院对西吉县教育体育局未
付的西吉县2017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五标
段（兴隆镇玉桥中学、兴隆中学建设工程）工程款的冻结及提取
措施，并不得对该工程款进行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樊红利、付秋娥：

本院受理原告何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你们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按年利率24%支付该借
款自 2008年 8月 10日至 2020年 8月 19日期间的利息
779907.95元，并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付
2020年 8月 20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的利息。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雅楠：

本院受理原告严慧君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支付货款
44282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
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97号

田志伏：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自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10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逾期还款利息损失 32250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0时在本院
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68号

王利、银川淼鑫玲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自瑞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
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
币 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50分在本院
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雷宇：

本院受理的原告寇玉琴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雷宇
偿还借款人民币 12000元，资金占用利息
1044元（按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 4.35%自
2020年6月8日至2022年6月8日两年），以
上合计 13044元整；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44号

孙万祥：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
孙万祥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共计50184.25元；2.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以上理赔款 50184.25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为标准计
算的自2020年12月31日起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
损失，以上理赔款、资金占用损失暂合计为50184.25元；3.本案
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15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2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48号

王兴：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王兴保
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理赔款共计40063.2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险费
4357.93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上理赔款、逾期保险费合计
44421.13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一年期）为标准计算的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全部欠
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以上理赔款、逾期保险费、资金占用
损失暂合计为44421.13元；4.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2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22号

常苏林：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常苏林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理赔款共计 131052.0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险
费 9571.23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上理赔款、逾期保险费合计
140623.2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一年期）为标准计算的自 2021年 9月 22日起至全部欠款
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以上理赔款、逾期保险费、资金占用损失
暂合计为 140623.28元；4.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 14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 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铂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胜利乡鑫源洁洗涤店诉你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偿还拖欠原告的洗涤费
23684元，并以23684元为基数，按照月息6%的标准支付自
2022年1月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并支付违约金；2.本
案诉讼费、律师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肖宁菊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退还摊位保证金
4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肖宁兰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退还摊位保证金
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火玲、李晓燕：

本院受理原告李宁与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因被告
火玲、李晓燕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
火玲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放弃承诺书》无效，并判令二
被告将案涉东海太阳城 3号楼 03营业房登记为共同共有（证
号为【2019】固原市不动产权第G0002206号）；2.本案诉讼费由
二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利华、宁夏润美龙百货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朱新江诉被告张利华、席国福、宁夏润美龙百
货有限公司、席国强、王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
依法判令被告张利华、席国福、宁夏润美龙百货有限公司共同向
原告偿还借款3000000元，利息800000，共计3800000元；2.依法判
令被告王谦、席国强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人
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公布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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